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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五 結構安全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基準及等級基準表 
單項

評估 
評估

類別 
等級 評估基準 

評估

結果 
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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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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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

估 

初

步

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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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級 危險度總評估分數R≦30；或評估分數≧70。  

乙級 30＜危險度總評估分數R≦45；或70＞評估分數≧5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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